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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南投縣為辦理公立國民中小學減免書籍費請領相關作業，特訂定本

要點。 

二、請領對象：凡設籍本縣且就讀本縣公立國民中小學學生，符合下列

各款之一者。 

（一）身心障礙學生：指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之學生。 

（二）身心障礙人士子女：指其共同生活事實之父母或法定監護人，並

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者之子女。 

三、申請日期：開學後兩週內申請(依公文期限申請)。 

四、申請方式： 

    就讀本縣公立國民中小學，由學生（或該生法定代理人）填具申請

表與印領清冊（留校備查），檢附有關證件（請加蓋本影本與正本

相符）向學校提出申請，由各校核符後逕予減免，另依限將學校領

據（加蓋關防）、經費結報表及統計表函報本府核撥。 

五、請領金額：以每位學生註冊實際支付一套書籍費為補助金額。 

六、學生在學期中休學、退學、開除學籍者，當學期已減免之費用，不

予追繳。但復學或再行入學時，休學、退學前，該學期已享受減免

之費用，不再補助。 

七、同時具有多項減免身分學生僅能擇一辦理，已申領軍公教子女教育

補助費或已依其他規定領取政府提供之補助費、減免學雜費者，不

得依本辦法申請減免。 

八、本府得隨時派員至各校查核辦理情形及相關資料，如發現不實申

請，除追繳所減免之就學費用外，並依法追究責任。 


